关于开展对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检查的通知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江苏省高等学校成人教育校外教学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苏教高〔2006〕20号）文件要求，促进各院（系、部）联办教学点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江苏大学、南京医科大学、徐州医学院、中国药科大学）及本院教学工作的规范管理和健康发展，请各院（系、部）根据各自的联办教学点以班级为单位配合准备相关材料（见附件1），督导处、继续教育学院将于12月15日起对各院（系、部）2010年1月至2010年11月间的教学工作进行检查，具体检查时间详见附件2。
附件1：教学工作检查情况记载表
附件2：教学工作检查时间安排情况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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